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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引 U B W - 1  

 
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

核 證 食 物 業 處 所 沒 有 違 例 建 築 工 程 的 指 引  
(適 用 於 私 人 樓 宇 ， 但 已 拆 售 的 房 委 會 物 業 除 外 )  

 

引 言  

  本 指 引 是 為 獲 委 託 核 證 食 物 業 處 所 符 合 發 牌 當 局 的 規 定，沒 有

違 例 建 築 工 程 （ 違 建 工 程 ） 的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而 設 。  

違 例 建 築 工 程  

2 .    建 築 物 及 建 築 工 程 的 定 義 載 於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2 條。除 非 根
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4 1 ( 3 )及 4 1 ( 3 A )條 的 規 定 獲 得 豁 免 ， 否 則 沒 有 獲
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事 先 批 准 及 同 意 而 建 造 的 建 築 物 或 進 行 的 建 築 工

程 均 屬 違 建 工 程 。  

3 .   為 了 核 實 任 何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是 否 違 例 ， 認 可 人 士 /註 冊 結
構 工 程 師 應 檢 查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核 准 圖 則，包 括 與 該 處 所 有 關 的 所 有 改

動 及 加 建 工 程 的 核 准 圖 則 和 記 錄 圖 則 （ 如 有 的 話 ）。 就 改 動 及 加 建 工

程 而 言 ， 認 可 人 士 /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必 須 查 核 已 完 成 的 工 程 是 否 已 根
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經 核 證 及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。  

認 可 人 士 /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核 證 範 圍 及 程 度  

4 .   為 了 核 證 食 物 業 處 所 沒 有 違 建 工 程 ， 認 可 人 士 /註 冊 結 構 工 程
師 須 檢 查 食 物 業 處 所 內 是 否 有 違 建 工 程 (例 如 遮 蓋 核 准 閣 仔 /樓 梯 空 間
的 違 建 樓 板 、 拆 除 供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核 准 設 施 )、 附 建 於 食 物 業 處 所
外 牆 或 從 外 牆 伸 出 的 違 建 工 程 (例 如 冷 卻 水 塔 的 金 屬 架 )， 以 及 位 於 有
關 處 所 範 圍 外 但 與 申 請 牌 照 的 處 所 有 直 接 關 連 或 供 該 處 所 使 用 的 違

建 工 程 * (例 如 空 調 裝 置 的 金 屬 架 )存 在 。  

5 .   就 有 否 違 建 工 程 而 言，假 如 附 建 於 食 物 業 處 所 外 牆 或 搭 建 於 食

物 業 處 所 核 准 天 台 上 的 違 建 工 程 是 供 有 關 食 物 業 處 所 以 外 的 處 所 使

用 ， 則 這 類 違 建 工 程 不 會 列 入 這 套 核 證 制 度 內 。  

 

 
* 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如 申 請 牌 照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空 調 是 由 處 所 所 在 建 築 物 的 中 央 空
調 裝 置 提 供 ， 則 該 裝 置 的 通 風 管 道 、 相 關 支 架 及 有 關 分 支 配 件 無 須 列 入 核 證 範

圍 內 ， 惟 須 符 合 第 6 段 ( f )項 的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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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就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， 下 列 類 別 的 違 建 工 程 無 須 列 入 核 證 範 圍

內 。 不 過 ， 認 可 人 士 /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本 人 須 進 行 目 測 檢 查 ， 並 信 納

有 關 違 建 工 程 並 非 處 於 失 修 或 危 險 的 狀 況。如 有 需 要，有 關 方 面 須 在

申 請 正 式 牌 照 及 轉 讓 牌 照 前，提 交 任 何 載 有 結 構 支 持 理 據 的 證 明 書 。 

( a )  由 有 關 處 所 伸 延 至 其 他 處 所 的 違 建 簷 篷 或 高 架 伸 建 物，但 覆

蓋 申 請 牌 照 處 所 的 簷 篷 或 伸 建 物 部 分，其 長 度 不 得 超 過 該 簷

篷 或 伸 建 物 的 總 長 度 的 5 0 %；  

( b )  伸 越 建 築 界 線 不 超 過 5 0 0 毫 米、兼 最 少 有 2 . 5 米 豎 向 淨 空 的
輕 質 簷 篷 ；  

( c )  伸 越 建 築 界 線 不 超 過 6 0 0 毫 米、兼 最 少 有 2 . 5 米 豎 向 淨 空 的
輕 質 舖 面 架 空 伸 建 物 ；  

( d )  伸 越 建 築 界 線 不 超 過 3 0 0 毫 米 的 輕 質 舖 面 裝 飾 擴 建 物 /伸 建
物 ；  

( e )  非 搭 建 於 核 准 簷 篷 上 或 從 這 類 簷 篷 懸 下 的 現 有 招 牌，而 其 指

明 角 柱 的 最 大 平 面 面 積 少 於 3 0 平 方 米 ( ‘指 明 角 柱 ＇ 指 最 小
的 實 質 角 柱，可 支 承 招 牌 的 所 有 組 件，包 括 其 支 撐 物，但 不

包 括 只 用 作 防 止 招 牌 橫 向 移 動 的 結 構 構 件 ） ；  

( f )  就 空 調 機 及 通 風 管 道 來 說，伸 越 外 牆 不 超 過 6 0 0 毫 米、兼 離

地 面 高 度 不 少 於 2 . 5 米 的 支 撐 架 ；  

( g )  就 空 調 裝 置 來 說，非 搭 建 在 核 准 垂 吊 式 平 板 上、兼 高 度 少 於

6 0 0 毫 米 的 支 撐 架 ；  

( h )  搭 建 在 核 准 天 台 /樓 板 上 、 兼 高 度 少 於 6 0 0 毫 米 的 空 調 裝 置
支 撐 架 ；  

( i )  從 核 准 樓 板 懸 下 的 空 調 裝 置 支 撐 架，而 有 關 支 撐 架 必 須 獲 得

核 證，並 有 輔 證 計 算 資 料 支 持 為 結 構 安 全。為 免 生 疑 問，在

處 於 整 個 持 牌 處 所 內 但 不 穿 越 分 隔 牆 /樓 板 ， 以 及 垂 直 淨 空
高 度 最 少 為 2 米 的 空 調 機，其 通 風 管 道 及 相 關 配 件 無 須 列 入

核 證 範 圍 內 ；  

( j )  在 通 往 食 物 升 降 機 及 槽 管 的 現 存 開 口 或 現 有 加 設 樓 板，有 關

開 口 或 樓 板 必 須 獲 得 核 證，並 有 輔 證 計 算 資 料 支 持 為 結 構 安

全，而 且 任 何 樓 板 也 不 會 令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例 》所 訂 明

的 總 樓 面 面 積 有 所 增 加 ；  

( k )  核 准 處 所 內 高 度 不 超 過 6 0 0 毫 米 的 空 心 架 高 平 台，而 該 平 台
不 能 阻 礙 供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通 道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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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)  核 准 處 所 內 高 度 介 乎 6 0 0 毫 米 至 2  0 0 0 毫 米 的 空 心 架 高 平
台，但 有 關 平 台 必 須 獲 得 核 證，並 有 輔 證 計 算 資 料 支 持 為 結

構 安 全 及 不 能 阻 礙 供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通 道 ；  

( m )  拆 除 核 准 內 樓 梯 而 不 涉 及 違 例 鞏 固 工 程，有 關 工 程 必 須 獲 得

核 證 ， 並 有 輔 證 計 算 資 料 支 持 為 結 構 安 全 ；  

( n )  核 准 處 所 內 的 廚 房 及 廁 所 和 獲 核 證 為 效 能 正 常 及 接 駁 妥 當

的 排 水 工 程 ；  

( o )  供 總 容 量 不 超 過 1 3 0 公 升 的 石 油 氣 瓶 使 用 的 小 型 儲 存 間，而
有 關 儲 存 間 符 合 機 電 工 程 署 的 “ 有 關 商 業 樓 宇 內 作 供 應 飲

食 用 途 之 石 油 氣 裝 置 規 定 ＂ ； 及  

( p )  從 核 准 樓 板 吊 下 的 隔 油 器，而 有 關 隔 油 器 必 須 獲 得 核 證，並

有 輔 證 計 算 資 料 支 持 為 結 構 安 全 。  

如 進 行 結 構 評 估 ， 有 關 人 士 應 按 附 錄 A 所 載 的 指 引 擬 備 輔 證 計 算 資

料 。  

7 .   在 食 物 業 處 所 內 常 見 的 違 建 工 程 及 供 進 行 核 證 用 的 核 對 表 已

詳 列 於 附 錄 B 及 附 錄 C， 以 供 參 考 ， 但 附 錄 B 並 未 盡 錄 所 有 相 關 的

違 建 工 程 項 目 。  

8 .   如 進 行 清 拆 違 建 工 程，請 參 考 屋 宇 署 出 版 的《 清 拆 常 見 的 違 例

建 築 工 程 及 進 行 外 牆 一 般 維 修 的 指 引 》。  

9 .   第 6 段 所 列 出 的 指 引 只 限 於 向 發 牌 當 局 申 請 食 物 業 牌 照 及 轉

讓 牌 照 之 用。有 一 點 值 得 經 營 者 注 意 的 是，屋 宇 署 將 來 或 會 根 據 當 前

的 執 法 政 策，引 用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2 4 及 4 0 條 的 規 定 採 取 行 動，以

確 保 可 以 拆 除 或 糾 正 有 關 的 違 建 工 程 。  

已 完 成 的 建 築 工 程 記 錄  

1 0 .   除 戰 前 落 成 的 樓 宇 及 屬 於《 建 築 物 條 例（ 新 界 適 用 ）條 例 》監

管 範 圍 的 樓 宇 外，巿 民 可 在 提 出 申 請 後 於 屋 宇 署 的 樓 宇 資 訊 中 心（ 地

址 ： 九 龍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3 樓 ， 電 話 ： 2 6 2 6  1 2 0 7）閱 覽 落 成

樓 宇 及 其 後 進 行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的 核 准 圖 則 及 結 構 計 算 資 料。此 外 ，

亦 可 在 提 交 申 請 表 及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後 取 得 有 關 圖 則 及 文 件 的 核 證 副

本 。 申 請 表 可 向 詢 問 處 （ 地 址 ： 九 龍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2 樓 ）

索 取 ， 或 經 由 互 聯 網 （ 網 址 ： h t t p / / w w w. i n f o . b d . g o v. h k） 下 載 電 腦 檔
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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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詢  

1 1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屋 宇 署 牌 照 小 組 聯 絡 （ 地 址 ： 九 龍 彌 敦 道 7 5 0
號 始 創 中 心 1 2 樓 ， 電 話 ： 2 6 2 6  1 2 5 7  -  由 「 1 8 2 3 政 府 熱 線 」 代 為 接
聽 ）。  
 
 
屋 宇 署  
二 零 零 六 年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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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  

 

輔 證 結 構 計 算 資 料 須 予 包 括 的 資 料 及 評 估  

1 .  一 般 規 定  

( a )  除 了 須 根 據 現 行 的 建 築 物 規 例 查 核 違 建 工 程 的 結 構 構 件 外 ， 還 須

根 據 所 有 核 准 結 構 構 件 的 原 來 設 計 原 則 及 建 造 時 所 用 的 作 業 守 則

進 行 查 核 。  

( b )  核 准 圖 則 及 /或 原 來 設 計 計 算 資 料 所 示 的 英 制 單 位 須 換 算 為 十 進

制 單 位 ， 以 便 參 閱 。  

( c )  須 根 據《 建 築 物（ 建 造 ）規 例 》第 1 7 條 所 訂 明 的 最 小 外 加 荷 載 查
核 受 影 響 構 築 物 的 結 構 完 整 性 。  

2 .  基 本 資 料 及 評 估 （ 如 適 用 ）  

( a )  須 提 交 從 核 准 圖 則 及 /或 原 來 設 計 計 算 資 料 檢 索 得 來 的 原 來 設 計

數 據 ， 例 如 物 料 規 格 、 容 許 應 力 及 設 計 外 加 荷 載 。  

( b )  須 提 交 有 關 結 構 構 架 的 部 分 圖 則 ， 以 顯 示 現 有 構 築 物 的 受 影 響 部
分 。  

( c )  須 在 結 構 構 架 的 部 分 圖 則 顯 示 附 加 構 件（ 例 如 間 隔 牆、加 高 地 台、

大 型 冷 藏 室 、 魚 缸 、 水 池 、 懸 吊 式 空 調 機 及 冷 卻 水 塔 ） 的 有 關 位

置 及 與 主 要 構 件 的 距 離 。  

( d )  所 有 附 加 構 件 （ 例 如 間 隔 牆 及 加 高 地 台 ） 的 重 量 須 與 因 進 行 這 些

加 建 工 程 而 須 使 用 的 建 造 物 料 的 種 類 、 尺 寸 、 厚 度 及 密 度 相 符 。  

( e )  須 證 明 現 有 構 築 物 的 結 構 是 否 足 以 負 荷 合 計 的 總 荷 載 。  

3 .  特 定 資 料 （ 如 適 用 ）  

( a )  須 夾 附 製 造 商 就 有 關 裝 置 及 設 備 而 印 製 的 目 錄 及 規 格 ， 以 證 明 用

於 設 計 的 運 作 重 量 。  

( b )  須 提 交 支 承 有 關 裝 置 或 設 備 的 金 屬 支 撐 架 的 設 計 。 此 外 ， 亦 須 提

交 這 些 金 屬 構 件 的 接 駁 細 節 及 安 裝 在 現 有 構 築 物 的 細 節 。  

( c ) 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 ， 可 能 須 提 交 額 外 的 資 料 及 評 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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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B  
 

申 請 食 物 業 處 所 牌 照 的 簽 發 /轉 讓  

須 予 拆 除 /糾 正 的 常 見 違 建 工 程  
 

1. 違 例 天 台 /平 台 /天 井 構 築 物  

2. 在 核 准 簷 蓬 上 或 懸 掛 於 核 准 簷 蓬 下 的 違 例 構 築 物  

3. 違 例 簷 蓬 /伸 建 物 /擴 建 物 /覆 蓋 物  

4. 在 核 准 簷 蓬 上 或 懸 掛 於 核 准 簷 蓬 下 的 違 例 招 牌  

5. 承 托 通 風 管 道 的 違 例 支 架  

6. 承 托 空 調 機 或 通 風 設 備 的 違 例 支 架  

7. 阻 塞 煙 管 的 違 例 障 礙 物  

8. 未 有 遵 從 消 防 安 全 及 結 構 安 全 規 定 而 非 法 改 動 或 拆 除 分 隔 牆 或

耐火牆 /捲閘 /門  

9. 非 法 使 用 樓 板 填 補 核 准 空 間  

10. 非 法 打 通 樓 板 以 建 造 開 口  

11. 違 例 閣 仔 、 中 間 樓 層 及 樓 面 擴 建 物  

12. 違 例 樓 梯  

13. 非 法 拆 除 、 部 分 拆 除 或 改 動 樓 梯  

14. 非 法 拆 除 、 部 分 拆 除 或 改 動 結 構 構 件  

15. 非 法 拆 除 供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核 准 設 施 (例 如 廁 所 或 出 入 斜 道 )及

阻 礙 殘 疾 人 士 前 往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通 道 的 違 建 工 程 （ 例 如 在 座 位

區 設 置 的 架 空 平 台 ）  

16. 違 反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規 定 的 非 法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(例 如 不 遵 從 消

防 安 全 及 結 構 安 全 的 規 定 ， 將 一 層 樓 層 分 間 為 多 個 獨 立 單 位 、

將 機 房 /停 車 場 改 建 為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以 便 申 請 牌 照 、 阻 礙 處 所 或

原 身 樓 宇 的 逃 生 途 徑 等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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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例建築工程的核對表  

第一部分  ：  一般資料  

處所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段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部分  ：  查核已核准的記錄  
 有  不適用

原身樓宇的核准圖則    

影響有關食物業處所的所有改動及加建工程的核准圖則    

影響有關食物業處所的已完成改動及加建工程的記錄圖則    

影響有關食物業處所的改動及加建工程的竣工證明書    

獲建築事務監督確認影響有關食物業處所的改動及加建工

程的竣工證明書  
  

第三部分  ：  實地視察  

（ i） 在進行實地視察前，必須先細閱第二部分的查核結果及本指引。  

（ ii） 在進行實地視察時，必須參考最新的核准圖則，包括獲建築事務監督

確認的改動及加建工程核准圖則。  

 有  否  
食物業處所內有違建工程  

 
附建於食物業處所的外牆或從外

牆伸出的違建工程  

 
違建工程在食物業處所外，但與

有關的處所有直接關連或供有關

處所使用  

□ 逐項細述所有違例建築工程的

詳情，包括其狀況、主要尺寸及

所在位置  

□ 在核准圖則副本上作出記錄；及  

□ 拍照存檔  

 

第四部分：  提交證明文件  

填妥證明書，並提交所有必須的輔證文件及結構支持理據（如適用）。  

附錄 C 


